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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应急〔2024〕103号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申报2025年尾矿库
风险隐患治理奖补资金项目的通知

有关设区市应急管理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

〈福建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闽应

急〔2020〕46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进一步推进尾矿库

风险隐患治理工作，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关于印发〈福建省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闽财建〔2020〕31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就列入 2025 年省级尾

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奖补资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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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范围内的尾矿库在《通知》下发后于 2024 年 9 月 30

日前完成闭库或销库（不保留初期坝）治理并销号的尾矿库可

申报奖补项目。已经获得过相关政策性奖补的尾矿库不再申

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材料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原则上由尾矿库所属企业作为申报单位，如尾矿库所属

企业已经消亡或名存实亡的，由属地县级政府指定的尾矿库管

理单位作为申报单位。

2.尾矿库闭库项目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安

全设施设计，并经相关应急管理(安监)部门审查,项目竣工由

企业组织验收合格；采用简易程序的应符合《通知》有关规定。

3.申报闭库或销库尾矿库企业应书面同意注销该尾矿库

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并不再作为尾矿库使用。

4.主动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监督检查。

5.申报单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和涉黑涉恶对象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符合申报条件的尾矿库企业（或管理单位）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奖补资金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。

2.有效的单位法人证书。

3.应急管理（或原安监）部门出具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同

意材料，符合简易处理程序的应提供相应的闭库或销库工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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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及相关的安全论证报告。

4.县级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申报单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

和涉黑涉恶对象的证明材料（原件）。

5.县级政府有关部门对尾矿库闭库（销库）现场复核材料

和县级政府对尾矿库闭库（销库）销号验收表。

6.企业同意注销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，不得再作为尾矿

库使用的书面承诺材料。

7.尾矿库所属企业已经消亡或名存实亡的，由属地县级政

府指定其他尾矿库管理单位进行治理的委托文件。

8.有效的治理资金支出票据。

上述材料使用复印件的，应加盖公章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单位（含省属企业）向所在地设区市应

急管理局申报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应急部门收到相关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

后，组织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并会同县级应急部门到尾

矿库现场进行复核，一并核实申报单位是否属失信被执行和涉

黑涉恶对象。对符合要求的在申报表上签署意见予以上报；不

符合要求的，退回申报材料并书面告知不符合事项。

（三）审查复核完成后，设区市应急部门应进行公示后于

2024 年 10 月 16 日前汇总上报省应急厅，随文附上申报材料

各一份及汇总表（附件 2），同时提供汇总表电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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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应认真贯彻《福建省

应急管理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〈福建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

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闽应急〔2020〕46 号）要求，扎实

推进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。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相关单位认真

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，明确目标、落实责任、完善措施，

统筹治理经费，严格资金管理，确保奖补资金全部用于闭库或

销库治理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申请单

位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复核，并做好档案管理等相关工

作。一旦发现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或属于失信被执

行、涉黑涉恶对象的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，并追回相关补助资金，

且三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类似项目申报。

（三）省应急厅对各地上报的奖补资金项目进行初审，提

出项目资金分配初步计划，报省财政厅审核后，由省财政厅和

省应急厅联合下达。

（四）尾矿库企业应保留申报奖补资金项目相关台帐资

料，包括劳务合同、购销合同、投入资金凭证等以备核实。

（五）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跟踪奖补资金下达情况，保留

国库集中支付凭证、财政下达通知等备查。

联系人:李家宝，联系电话:0591-8751119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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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奖补资金项目申报表

2.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奖补资金项目汇总表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2024 年 10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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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奖补资金项目申报表

项目 内容

单位名称

统一社会代码

治理项目名称

安全生产证号
及有效期

申报奖补类型

投资总额（万元）

申请奖补金额（万元）

项目起止时间

闭库或销库库容

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
真实性、合法性承诺

申报单位意见

（应说明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和涉黑涉恶对象等）

年 月 日

（法人代表签字，公章）

设区市应急局意见

（应说明尾矿库治理工程是否符合要求，尾矿库库容

是否属实，申报单位是属于失信被执行和涉黑涉恶对

象等）

年 月 日

（公章）

填写说明：奖补类型为尾矿库销库或闭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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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奖补资金项目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日期：

序号 尾矿库名称
所属企业或

管理单位

申请奖

补类型

治理库容

（万方）

投资总额

(万元)

奖补

金额

(万元)

项目完

成情况

是否失信被

执行或涉黑

涉恶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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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4年10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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